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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 112 年 6 月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
 

日    期：民國 11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

時    間：15 時 00 分 

地    點：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

主    席：世新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   吳永乾 

記  錄：新聞部行政組                     鄭語昕 

 

出席委員：秋雨文化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張水江 

 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(政大)   蘇  蘅 

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    蕭瑞麟 

政大廣電系教授       

兼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執行長        黃葳威 

新聞部副總經理      詹怡宜 

新聞部總編審      沈文慈 

節目部總監        王偉芳 

列席人員：新聞部總監      王結玲 

新聞部執行副總監     林瑋鈞 

新聞部副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  樺 

新聞部專案經理     范立達 

法律事務部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吟文 

節目部資深製作人     何璦蓁 

網路新聞中心副總編輯     楊致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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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報告事項： 

1.112/4/12會議紀錄確認。 

  各委員無訂正意見並確認。 

 

2.NCC換照審查訪談與 TVBS新聞倫理委員會相關內容報告。 

(報告人:新聞部副總經理詹怡宜/專案經理范立達) 

 

NCC於 6月 21日通過 TVBS新聞台、TVBS換照案，並提出兩項附

款，公司將審慎處理回應。在這次換照過程 5 月 12日、6月 7日兩

度到 NCC陳述意見的討論中，有幾件事與新聞倫理委員會有關，特

別報告說明： 

 

◼ NCC並非要求新聞倫理委員會的會議內容要包含發言者逐字紀錄，

但希望內容更加詳實完整，希望在不必揭露個別發言委員的前提

下，呈現委員們的討論過程與意見，不是只有結論而已。 

 

◼ 倫理委員會的議程中，建議增加前一次會議決議事項的執行結果以

追蹤成效，這一點請主席裁決，如果同意的話，下次會議就增加這

項議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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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有 NCC委員建議 55 台、56台各自成立不同的新聞倫理委員會，這

點我們目前認為，這兩個新聞頻道討論的事項，由同一個新聞倫理

委員會在同一次會議一起討論，此模式行之有年，並無窒礙難行之

處，因此說明婉拒。 

 

 

決議 

◼ 新聞部所提報 NCC 換照審查訪談說明，洽悉。 

◼ 自下次會議起，議程增列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。 

 

 

3.觀眾申訴處理。(報告人:新聞部總編審沈文慈) 

◼ 55台 TVBS新聞台 112.4.12-112.6.26 觀眾申訴處理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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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56台 TVBS 112.4.12-112.6.26 觀眾申訴處理案件 

這段期間申訴內容大致兩類，均已回應處理。 

1.新聞畫面人物誤植或是寫錯地名，收到申訴立刻修改。 

2.網路新聞引用照片，但因網路圖說未說明清楚，致易使人誤解為

事件當事人或有問題的商品。經反映後已調整網路新聞照片，並檢

討改善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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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◼ NCC來函有關民眾反映 TVBS頻道 111 年 12月 13 日播出《新聞大

白話》節目案，NCC 提出行政指導，並要求將本案提送新聞倫理委

員會討論。 

 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 

來賓張誠發言陳述內容，全長約 3分鐘，主要是談論台積電赴美設

廠議題，其中約有 39秒提及中國對台禁令、農委會相關話題。主

要是針對當時新聞熱議話題回應認為政府無作為。節目播出時間是

111年 12月 13日，因農委會陳主委已於 12月 10日發布 4 點聲

明，申訴人認為節目單位抹黑做不實指控。製作單位針對節目中並

未完整呈現農委會聲明，已進行檢討，未來將加強與來賓妥善溝

通、討論議題內容，讓節目內容更加嚴謹。 

 

委員意見 

◼ 這是不是一個 LIVE 的節目？若是，下次再度發生來賓主動表達他

主觀的意見或是評論，節目單位如何因應？第二，主持人有可能對

每一個突來的專業議題都能適時地訊問導正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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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 

這確實是 LIVE節目，一般來說，主持人或是製作人如果發現來賓

的資訊明顯有誤，現場會盡量即時處理，請主持人說明，或利用廣

告時間溝通，儘可能讓主持人澄清或補充。此外，節目單位在事前

也會先與來賓溝通確認發言內容，陳述要有事實依據，並提醒主持

人，若內容需要求證，會補充說明強調有待查證。但是這次張誠的

陳述屬評論內容，因此才未立即回應。 

 

委員意見 

◼ 從這段節目影音看來，發言內容確實屬評論性質，如果評論所引述

或依據的事實不正確，利害關係人，或者是被評論的對象，可行使

衛廣法第 44條的更正請求權，在播出後 20天內，要求製播單位更

正。我們在收到他的請求之後，如果查證的結果，認為確有不符合

事實的情況，必須在 10天內加以說明或更正；如果沒有錯誤，就

以書面回覆，所以這是單純的閱聽人媒體近用權問題。應注意的

是，當評論涉及公權力運作時，機關就明顯錯誤的指責，應選擇公

開澄清或請求媒體更正的方式處理，而非隨便指控評論人或媒體抹

黑。農委會固然曾在 12月 10日提出 4點聲明，有一些作為，而使

這句「沒有作為」的評論顯得太武斷或不盡符合事實，但即使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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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農委會應該主動、公開發布澄清或反駁意見，或依據衛星廣播

電視法第 44條，請求媒體更正；媒體查證後，如認為農委會的說

詞有理，應於同一節目時段，據實發布更正或辯駁内容，例如：有

關某月某日本節目來賓所說，政府對新近發生的某事件完全沒有作

為一節，農委會表示曾於 12月 10日提出 4 點聲明，並非毫無作為

云云，這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。針對新聞媒體的不實報導或惡意評

論，一般而言，僅屬可要求媒體更正或給予辯駁機會的問題。政府

機關對於人民的言論，必須有較大的容忍度；就可受公評之事，若

認為新聞媒體報導不實，大可自行公開澄清，或行使更正請求權，

不宜動輒指控有權監督政府施政的人民或新聞媒體抹黑。 

 

◼ 為政策辯護是行政部門的職責，所以只要是可受公評的事情，就沒

有所謂的抹黑問題。不只是節目來賓，包括任何一位民眾對於政策

如有不理解，只要是屬可受公評、與公眾利益有關，行政部門最直

接的回應就是為政策做辯護，而不是以動機論來指責節目抹黑或不

實指控，指控這兩個字是很嚴重的。任何談話性節目，議題的設定

是無所不包，涉及各層面的領域，專業程度非常高，應沒有一位主

持人，可在每一個層面上都跟來賓做論辯，所以動不動要求主持人

應該怎麼樣，似乎沒有正確定義主持人職責，「我們當時主持人怎



8 

麼沒有站出來？怎麼沒有糾正？」這個說法似強人所難。 

 

◼ 政府機關本來就有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說明的義務，當人民對於公共

政策或者是對於政府特定作為，有所質疑或者是不夠了解，那麼政

府的責任就是正面回應。如果經由媒體報導，或者是媒體的節目所

呈現出來的不盡符合事實的陳述，就依據衛廣法第 44 條去行使更

正請求權，這才是一個正當的途徑，不應該認為這個來賓的發言是

在抹黑某一個政府單位，因為政府沒有被抹黑的問題，政府公權力

機關本來就該接受監督。 

 

◼ 提出兩點不同的觀察，第一，NCC現在越來越強化對媒體責任的標

準，越來越常用查證不實這個概念，不管是新聞或是評論都一直不

斷的在強化，尤其這次是行政指導，力度很強。第二，NCC的處

理，其實跟美國的 FCC（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，

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）是反其道而行。FCC對於政治言論，事前事

後都不能審查，張誠這段話是可受公評的事情，牽涉到一些政治言

論，在美國 FCC的手根本就不會伸進來。NCC這一次用行政指導的

方式是相當嚴厲，在來文當中附上一個條文，就是衛廣法第 27條

第二項和第三項第四款，可以說是選擇性地解釋，第三項第四款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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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就是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

利益，張誠這段話有什麼可能損害公共利益？NCC解讀了前半就是

也許是違反事實查證，可是這個沒有那麼嚴重，因為這是一個意見

的表達，是可受公評的事項，而且像新聞大白話或其他政論性節

目，它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監督政府，監督政府都不行嗎？媒體可以

監督政府，邀請來表達意見的來賓當然可以監督政府，但是有沒有

一些瑕疵？也許有。這個瑕疵我們再把言論分成幾個層次來看，它

頂多是表意自由，或許屬於有爭議的言論，但不是違法的言論。國

內外都是一樣的處理原則，違法的言論才要處理，有爭議的言論就

是媒體讓各方表達不同的意見，這是比較符合自律的精神。第一，

NCC用這麼嚴厲的指控，用行政指導的原則，恐不利新聞自由的維

護。第二，NCC應該要檢視，農委會的政策執行面與大眾觀感的差

距。如果民眾是另外的一個觀感，我們只能說這是張誠的一個意

見，不能說這個叫做不實指控。所以，提醒電視台注意，NCC收緊

對於節目的一個量尺，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，如果以前的案例是

交由倫理委員會討論、未來在內控機制如何把關、如何提升自律，

這些做法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是用行政指導，這次的做法是不太

一樣。提醒電視台注意，因為大選即將來臨，對於政治言論的部

分，要有警覺和謹慎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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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對政府的施政作為或對公務員品操的監督，本來就是媒體的天職，

所以政府機關應該做最大的容忍，如果真的有太離譜或者是不符事

實的情況，根據不符事實的內容去做的評論，政府應去正面回應，

去跟人民溝通，然後對社會大眾作說明，這個才是它的責任所在。

至於隨隨便便就認定這個節目或者是來賓發言，就是抹黑就是在做

不實的指控，完全曲解政府應該接受人民，特別是新聞媒體監督、

民眾監督的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運作的原則。針對政府施政，或政

府公務員品操的評論，都是屬於政治言論，政治性言論價值最高，

應該受到最高程度的保障，也就是說要盡量開放；政治言論在民主

社會應該要受到最大幅度的保障，所以不應該隨便追究政治言論的

責任。 

 

◼ 提出三點建議。第一，這段來賓談話不是抹黑，只是觀感不佳，因

為如果是抹黑或是指控，都會有很具體的指控內容。可是這件事，

NCC其實原來可能是一個善意，要我們把這個新聞倫理做得更好，

可是也有可能會變成一種言論的控制，反而適得其反，所以建議主

管單位能夠做一個適當的調整，以免讓善意變成了一種言論的控

制。第二，提供節目製作單位思考，就是評論人的準備工作，如果

預先知道可能會有哪些議題的話，評論人可以做好準備進行平衡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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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說明，例如他可以評論說之前農委會已經做了什麼，你們覺得這

樣 OK嗎？節目中有平衡式的說法內容會做得更好。第三，可以讓

主持人做一些準備，讓評論人在上台之前，節目單位可以準備過去

很多案例，讓評論人在講的時候，理解什麼樣的狀況可能比較偏向

客觀化或情緒化，讓評論人能夠有更充分的準備因應。 

 

 

◼ NCC來文中詢問張誠說農委會沒有作為的依據，及是否經過合理查

證。張誠的發言是屬於評論不是事實的陳述。事實查核中心說在事實

查核的時候查證的都是事實而不是評論。第二，有關無作為的依據，

農委會覺得有作為，可是張誠說沒有作為，可能是有更多的期待，所

以這不是惡意的抹黑，而且他也引用其他國家的經驗，這些國家跟台

灣的關係也蠻好，所以沒有任何不當的動機。第三，張誠說完這段話

節目正好就進廣告，主持人也沒有加油添醋，節目直接進入下一段。

現在 NCC對於這種新聞扮演第四權的核心價值看法比較不一樣，因此

主持人不附和來賓的方式很好，也保護了電視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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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◼ 來賓張誠的陳述屬於評論性質，他的發言是根據其他媒體報導，也提

出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做為參考依據，所以他的評論是沒有惡意的。

總結認定：這段發言沒有問題，其陳述内容應屬於可受公評之事。 

 

◼ 政府機關如果對於新聞報導或是評論認為不符合事實或顯失公允，

可以自行公開澄清或辯駁，或依據衛廣法第 44條提請媒體更正或說

明，我們歡迎農委會未來能夠善加運用這個媒體近用權條文，為自

己的政策做辯護。 

 

➢ TVBS記者採訪美國大聯盟訪問大谷翔平事件，引起網路熱議，NCC換

照過程的到會說明中，委員們亦表達關切，新聞部說明並提請委員會

討論提供新聞自律建議。 

 

新聞部副總詹怡宜說明 

TVBS新聞部在 5 月 25日報導台灣樂天女孩啦啦隊參與美國大聯盟的

台灣日，其中一段獨家畫面是樂天女孩跟球星大谷翔平合影留念，

TVBS記者詢問大谷翔平可否與台灣球迷打招呼，他略顯驚訝未做回



13 

應。這段由 TVBS網路新聞中心記者隨團採訪的畫面被大聯盟天使隊

公關認定違反採訪規定，因此現場收回記者採訪證，引發球迷們關注

討論。 

  

過去 TVBS常由駐美特派負責報導大聯盟新聞，這次派網路新聞記者隨

樂天啦啦隊前往採訪，與過去安排不同。這名記者依台灣採訪慣例主

動提問，由於啦啦隊與大谷翔平的合照地點並非天使隊開放媒體採訪

區域，因此這樣的拍攝與採訪讓天使隊公關與大谷翔平都感到訝異，

並在網路上引起熟悉大聯盟的媒體與球迷的熱議。 

 

在事後得知大聯盟反映後，我們決定在電視與網路社群平台都撤下這

段畫面，並由駐美特派倪嘉徽去信向大聯盟說明致歉，以確保本台未

來和大聯盟良好的互動關係。公司也發布聲明說明處理經過。 

 

委員意見 

◼ 新聞呈現上並無太大的問題，該新聞畫面因有訪問大谷翔平這一段，

而讓新聞更豐富也更有看頭。TVBS在得知大聯盟的意見後，已做合

理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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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這個採訪過程的合宜性處於灰色地帶，但沒有嚴重的新聞倫理問題。

大聯盟的採訪規範屬於商業考量，是大聯盟為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而

制定；TVBS記者是隨著樂天女孩一起進去採訪區，採訪過程並無太

大問題。 

 

總監王結玲說明 

補充說明，新聞畫面中穿黑衣服的男生，是樂天女孩的公關，根據記

者事後回報主管的說法，是公關帶著記者進去休息區拍照，當下還有

大聯盟的公關也在場，所以面對這樣難得的採訪機會，記者難免都會

想要把握提問的機會，結果反而遭到網路上鋪天蓋地的指責。我們不

懂採訪規定有錯在先，但當一個大人物在我們面前，我們以後到底是

要問他問題或是裝作看不到，這點也想請教委員。 

 

委員意見 

◼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，是由樂天女孩經紀人帶領下前往拍照地點，席間

大聯盟公關也在場，直到提問大谷翔平對台灣球迷的看法，才違反大

聯盟自定的現場採訪規範。綜觀新聞內容，並沒有報導不實的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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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VBS在收到大聯盟通知和抗議之後，已將該段影音下架處理，做了

合理的處置。這事件涉及大聯盟對球星形象權、肖像權的保護，屬於

商業利益的維護問題，跟新聞倫理無關。 

 

◼ 本件報導的採訪過程，並無類似刺探性、或化身調查報導所可能引發

的爭議，過程中沒有使用秘密錄音或錄影、提問未涉侵犯他人隱私、

或從事刺探性報導等等，須要進一步討論新聞倫理規範的問題。當初

記者是跟著樂天女孩進到採訪地點，啦啦隊經紀人等也都知情，並同

意拍照發稿，直到訪問大谷翔平才被大聯盟制止。又 TVBS駐美特派

事後也協助去函大聯盟致歉，不致影響日後的採訪機會。 

 

◼ 這次違反的是大聯盟的商業利益規範，基本上若要追究，也是大聯盟

跟 TVBS之間的民事糾紛，跟新聞倫理無關。相信多數網友都是在事

件發生後，才知道大聯盟有自己的採訪規定，記者也可能有犯錯的時

候，因此，此事不應該鋪天蓋地的指責，社會應該給予媒體記者更多

的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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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這是一個商業利益的問題，關係人是美國職棒大聯盟，跟一般閱聽大

眾的利益，或者主管機關對於內容的監督，應該是沒有關係，純粹是

一般民事問題，並沒有未經查核或者不當採訪方式等違反倫理的問

題，大聯盟就算要追究，也只是球星形象權的商業利益問題，與新聞

倫理無關。 

 

決議 

◼ TVBS記者採訪大聯盟台灣日球星大谷翔平一案，沒有違反新聞倫理

問題，只是與大聯盟的商業利益有衝突；TVBS在收到大聯盟通知和

抗議之後，已致歉並將該影音下架，處置尚無不當。 

 

三、臨時動議： 無 


